2020年度城市维护建设专项
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隆回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0年度部门整体支出和县级财政资金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隆财绩[2021]1号）文件精神，我单位认真对2020年度城市维护建设专项资金进行了绩效自评，自评结论为良，现将绩效自评情况汇报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简介
2020年度县财政预算的城市维护建设专项资金安排方案，先后经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县政协主席会议和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审议通过，县财政局隆财建指[2020]28号文件下达专项资金计划2000万元。专项资金计划情况：（1）县城市政基础设施维护改造751万元；（2）县城公共用水、消防栓维护建设150万元；（3）城市安全监管及应急专项经费80万元；（4）白蚁防治经费50万元；（5）环卫经费项目500万元；（6）城乡建设监管运行，政府购买施工图审查、规划编制及基础设施建设等469万元。
项目预期目标完成情况
我单位紧紧围绕我县城建工作年度考核目标，加强城市维护建设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规范财务管理，强化审计监督，积极发挥城市维护建设资金的作用，努力改善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确保城市基础设施安全稳定运行。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到位、投入情况
2020年我县下达城市维护建设专项资金2000万元，于2019年7月全部拨入各项目实施责任单位。
(二)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
县财政2020年预算安排城市维护建设项目资金2000万元，上年度结余资金227.2万元，共完成2034.65万元，其中：环卫经费项目500万元，县城公共基础设施维护改造项目783.78万元，县城消防设施维护改造资金150万元，城市安全监管及应急专项经费80万元，白蚁防治经费50万元，城乡建设监管运行项目470.87万元(包括城乡建设重点项目前期工作经费90万元、政府购买施工图审查服务费95万元，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专项规划编制54万元，九龙广场至大桥路道路建设资金缺口补助95万元)。共结余192.55万元未能实施，其中：1、人防工程建设交通组织困难等因素结余166.21万元转入2021年城市基础设施维护使用。2、城市防洪应急专项经费节余26.34万元已做存量资金全数上缴县财政。具体项目实施完成情况如下:
1、城市排水维护项目：2020年主要改造友谊商住城下水道项目200余米，清理雨水井1100个，对赧水北路五个排污口沉砂池进行了清理，对城区易涝的排水管网进行了清理，重点完成了赧水北路顶管清淤工程。
2、城市照明维护项目：对城区5500盏路灯进行维修，安装小巷路灯20盏，改造开关箱33个更换改造路灯线路300米，支付城市照明电费261万元，确保城区路灯盏亮率达到了98%。
3、城市道路桥梁维护项目：重点完成了资江二桥径流管收集管道安装及环保应急收集池项目；委托省交通规划设计院对资江二桥进行了安全检测，并编制了二桥提效加固改造初步方案；完成了城区地下管网测绘普查，建立了城市地下管线信息管理系统。
4、城市绿化维护项目：对城区所有公共绿化树木进行了经常性的修剪、整形、施肥、防虫、锄草、抗旱、抗寒等日常养护工作，2020年共补栽行道树350株，补栽灌木30万株，确保了城区街道绿化生长良好，枝繁叶茂。
5、其他城市维护项目：县城市政、环卫、消防公共用水补助50万元，县城老城区公共消防栓维护建设及配套管网改造等。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分析
按照财政部门宏观调控，人大、县政协充分调研，住建部门微观控制的原则，广泛征求意见，明确到具体实施项目，责任到各职能部门编制详实的专项资金计划，上报人大、政府常务会议商定。各职能部门加强对项目实施全过程的监督管理，严格按照计划组织实施，专款专用。做到了提早研究规划、科学部署安排、责任层层分解、任务层层落实，形成了监管全面，左右纵横，上下联动的大好局面。
（二）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各实施单位在项目实施中均严格执行了设计方案审查、财政评审（备案）、政府采购、招投标程序和工程结算制度,加强工程安全质量监管、强化审计监督，确保资金规范运行及项目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
4、 项目绩效情况
项目绩效的经济性、效率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情况具体分析如下：
一是保障了城市安全运行。近三年城市维护建设项目实施坚持以治理城市病、确保城市安全正常运行为重点，完善城市道路、城市排水常态化维护机制，着力补齐城市短板，城市安全有保障。
二是推进了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发挥项目前期工作经费“四两拨千斤”作用，谋划、启动和建成了一批重点项目。共包装城乡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县城排水防涝、综合停车场、老旧小区改造和县城自来水厂提质扩容等6个城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三年来积极申报、成功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债券和国开行资金近5亿元；初步建成金石桥镇等5个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完成污水处理系统工程PPP项目招标工作；农村垃圾转运系统建成运行，全县572个村庄的垃圾得到集中收运处理，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率达到100%；县城新自来水厂工程竣工并试运行，城乡一体化供水工程惠及县城周边7个老乡镇。
5、 存在的问题
通过认真检查自评，项目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1、机动车违章驶入人行道停放的行为屡禁不止，对人行道损坏严重。因车辆停放，部分破损松动的人行道板也无法及时组织修复。
2、城市桥梁移交程序不规范，技术资料缺失，维护管理难度较大。隆回一桥由交通部门移交政府加固整改后，业主单位城南指挥部至今未履行移交程序，二桥移交也未严格履行移交程序，我单位无任何城市桥梁的技术资料，难以开展桥梁管养工作。
6、 有关建议与请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中明确规定：城市维护建设税应当保证用于城市的公用事业和公共设施的维护建设；乡镇收取的税款应当专用于乡镇的维护和建设。为解决老城区市政设施配套不到位、绿化美化亮化不足、城市品位不高的突出问题，使城维费涵盖到城市各项公用事业规划编制、城市安全管理、重点项目前期管理、乡镇的维护和建设等工作，必须加大投入，适当提高城维费预算规模。
2、为做好赧水河水污染防治和县城目前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解决好沿江北路“城市看海”问题，建议对河中箱涵和沿江北路污水干管进行清理疏浚，对提升泵站进行提质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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